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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保育才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一、 交易概况 

（一） 基本情况 

北京正保育才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

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

持有的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8111）总计 6.49%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根据标的资产业务模式、未来发展潜

力等因素，双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0,384,000 元，并设

置价格调整机制。公司于 2017年 9月 24日与转让方及担保方陆乐（以

下简称“担保方”）签署了《关于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 

“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

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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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

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第三十五条规定： 

“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

准。”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XYZH/2017BJA6045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

公司资产总额为 177,418,386.67 元，净资产为 171,969,314.66 元。

本次交易成交金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和净资产额的比例分别为 5.85%和 6.04%。 

公司分别于 9 月 5 日、9 月 6 日、9 月 11 日、9 月 12 日通过股

转系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收购万霆共计 14.23%的股份，成交金额

22,768,002 元。公司预计累计收购万霆科技 20.72%股份，成交金额

33,152,002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表期末资产总额和净资产额的比例分别为 18.69%和 19.28% 

综上，本次公司以 10,384,000元人民币收购转让方持有的 6.49%

万霆科技股权未达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

本次收购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收购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表

决情况为：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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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杭州富阳

区富春街道金桥工业功能区金秋大道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为富阳区

富春街道金桥工业功能区金秋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为陆水木,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69,000,000.00 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18371614136X1，营业范围为通信电缆、光纤、光缆及配件、线

路建筑用金属制品、接线子、配线架、交接箱、模块、分线盒、光通

信设备、通信材料、计算机软件、电子计算机配套设备制造;电子计

算机软件开发服务;电工器材、通信设备(除无线)、线路建筑用金属

制品、电话软线、漆包线、有色金属批发、零售;按进出口商品目录

经营进出口业务;厂房租赁。 

（二） 应说明的情况 

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

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转让方持有的万霆科技 6.49%的股权 

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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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 

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万霆科技为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代码

为 838111。其成立于 2011年 7月 4日，注册资本为 2,400万人民币，

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建业路 511号华业大厦 3层 301室，法定

代表人为吴通，营业范围为：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办公自动化设备、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

集成，安防工程、弱电工程、楼宇智能系统工程、网络工程的设计、

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建筑模型设计；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

件，办公用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机电设备，五金交电。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编号 股东姓名/名称 转让前持股数量（股） 转让前持股比例（%） 

1 吴通 5,423,400 22.5975 

2 陆乐 4,821,600 20.0900 

3 
杭州滨江众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000 10.0000 

4 正保育才 3,415,200 14.2300 

5 
浙江中赢资本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0,000 9.0000 

6 郑智敏 1,807,200 7.5300 

7 
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 
1,557,600 6.4900 

8 
杭州宏朴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9,000  5.0375 

9 童雯 1,206,000 5.0250 

合计 24,000,000 100.0000 

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编号 股东姓名/名称 转让后持股数量（股） 转让后持股比例（%） 

1 吴通 5,423,400 22.5975 

2 陆乐 4,821,600 20.0900 

3 
杭州滨江众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000 10.0000 

4 正保育才 4,972,800 20.7200 

5 浙江中赢资本投资合 2,16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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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伙） 

6 郑智敏 1,807,200 7.5300 

7 
杭州宏朴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9,000  5.0375 

8 童雯 1,206,000 5.0250 

合计 24,000,000 100.0000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

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2017）京会兴审字第 69000232 号），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万霆科技资产总额为 41,021,266.42 元，负债

总额为 18,675,253.05 元，净资产为 22,346,013.37 元，2016 年营

业收入 8,307,462.70元，净利润-18,232,181.34元。 

（二）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万霆科技股东吴通、陆乐、郑智敏、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童雯和杭州宏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正保育才于 2016

年 10月 25日签署《股权质押协议》，向正保育才质押上述股东持有

的全部股份，共 19,4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81.00%，质押期限为

2016年 11月 24日起至 2017年 11月 23日止，详见杭州万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25日披露的《股权质押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所有质押股份已解质押。 

除此之外，本次收购不存在其他抵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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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北京正保育才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陆乐，身份证号：3301831986******** 

转让标的：转让方持有的万霆科技 6.49%股权 

转让价格：人民币 10,384,000元 

付款时间：受让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日起 10个交易日内，在全

国股转系统或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完成标的股份的转让及全部转让价

款的支付。 

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协议自本协议各方签署（法人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自然人签字）本协议之日起生效。 

（二）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基于标的公司业务模式、未来发展潜力

等因素,交易双方协商同意在标的公司预期利润基础上以 13.33 倍市

盈率作为定价依据,并设置价格调整机制。 

（三） 时间安排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生效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转让方及

受让方在符合新三板交易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全国股转系统”)及指定的证券交易账户办理相应标的股份

交割手续。 

（四） 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协议中陆乐为担保方，与转让方设置价格调整条款如下： 

5.1 如万霆科技 2017年实际净利润低于 1200万元但高于或等于

600万元，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现金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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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现金补偿数额 = （1200 万人民币– 2017 年万霆科技实际净利

润）x 13.33 x 6.49% 

5.2 如万霆科技 2017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 600 万元，受让方有权

要求转让方回购受让方在本协议项下获得的标的公司股份或选择与

转让方商议其他补偿方式。受让方选择要求回购的，转让方回购价款

按照如下计算方式进行回购： 

回购价款 = 转让价款（即 1,038.4 万人民币）*（1+ 10%*转让

价款支付日至回购价款支付日之间实际天数/365） 

5.3如万霆科技 2017年实际净利润低于 1200万元但高于或等于

600万元，转让方应在 2017年度确认日后 10个工作日内将依照本协

议 5.1条计算的现金补偿数额支付至受让方指定账户。受让方账户以

受让方届时书面通知为准。 

5.4 如万霆科技 2017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 600 万元，转让方应在

2017年度确认日后 10个工作日内将依照本协议 5.2条计算的回购价

款支付至受让方指定账户。受让方账户以受让方届时书面通知为准。 

5.5本协议项下万霆科技实际净利润须经受让方认可的有资质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经受让方确认。 

5.6 担保方与转让方对于 5.1 条、5.2 条现金补偿数额或回购价

款的责任是连带的，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或担保方中的一方或两方

支付部分或全部 5.1条、5.2条现金补偿数额或回购价款。 

五、 本次收购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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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万霆科技 20.72%股权，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更。 

本次收购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正保育才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决议》。 

（二）《关于杭州万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北京正保育才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9月 25日 


